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1-024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8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8

月

2

日以电话通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实到

12

名，公

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年产

400

万芯公里光缆项目的议案》；

根据国家

"

十二五

"

规划，网络通信业将进入重要发展时期，未来

3-5

年光电缆市场需求将

会呈现

30-40%

增长，具有极大的市场前景。 随着公司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

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招标中的排名不断提升，以及公司海外市场需求量增大，公司光缆生产

能力已不能满足公司光缆业务的需求，因此，公司拟利用现有土地、厂房，投资

5000

万元，把

光缆的年生产能力在现有基础上新增

400

万芯公里。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助于进一步提

高公司光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1

、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黄山头公司

"

）基本情况

黄山头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弟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白

酒及系列产品；黄山头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63.98％

。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黄山头的资产总额为

27,051.17

万元，负债

7,617.60

万元，所有者权益

19,

433.57

万元，营业收入

4,050.01

万元，净利润

1,277.4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黄山头股东大会决议及执行情况

经黄山头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定将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5000

万元增加

到

11200

万元，增资额认购价格

4.9

元

/

股，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对象主要面向原股东，

截止目前，已认购

5505905

股，尚存的

56494095

股由凯乐科技认购。

3

、认购价格

4.9

元

/

股的计算依据

4.9

元

/

股

＝

（

2009

年资产评估值

10021.62

万元

＋2010

年增资募集资金额

93,18.96

万元

＋2010

年净利润、

2011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4524.41

万元）

/5000

股

＋0.13

元

/

股增资溢价

为了改善黄山头公司的财务结构，解决其发展资金需求，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同时提

高本公司在黄山头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和收益，做大做强白酒产业，本公司同意对该公司实施

增资方案，以人民币

4.9

元

/

股认购余下的

56494095

股，增资金额人民币

27683

万元，溢价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占黄山头公司的股权比例由目前的

63.98%

，上升到

79.01%

。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29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8

日接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澳洋集团

"

）通知，

澳洋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1,0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8%

）质押给中债信用增进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澳洋集团提供相应的担保。

澳洋集团于

2011

年

8

月

5

日按有关规定将上述

11,000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5

日。

截至

2011

年

7

月

29

日澳洋集团持有本公司

250,082,97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6%

。 截

至信息披露日， 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16,238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9%

）。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与最终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

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６

，

０００ ３２

，

９３４ ３９．６７％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５００ １３

，

２０３ ４０．１２％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２

，

６４３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２

，

５０７ １０．０１％

股东权益

１４５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６ ８．２０％

不良贷款率

（

％

）

０．６１％ ０．６８％

下降

０．０７

个百分点

二、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行长、财务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期发布

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２１－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变更对子公司出资方式的议案》；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对控股子公司出资方式的议案》，公司拟

以自主研发具有知识产权的高压变频省级鉴定技术成果及高压变频技术专利按照评估价值

加现金的方式，与原来投入的土地房产进行等价资产置换，变更对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电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技”）的出资方式，同时变更东方科技的主营业务为高压

变频器生产商和节能服务系统提供商。 在后期变更出资方式的过程中，公司未能与东方科技

的另一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公司就公司以无形资产出资等关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致

使公司变更对东方科技的出资方式的方案无法实施。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终止《关于变更

对控股子公司出资方式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控股子公司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

议案》，决定以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技”）为平台，在

烟台高新区购置一宗土地建设东方科技园，着力发展高压变频器、无功补偿装置等节能环保

产业。 由于东方科技资产结构不合理，固定资产比重大，流动资产比重过小，不足以支持大规

模的投资建设，公司决定变更出资方式。 方案实施后将改善东方科技的资产结构，为东方科技

购置土地并进行科技园建设提供资金来源。 在公司变更出资方式的过程中，公司未能与东方

科技的另一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公司就公司以无形资产出资等关键事项达成一致意

见，致使公司变更对东方科技出资方式的方案无法实施。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终止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议案》，拟另行设

立全资子公司购置烟台高新区的土地，进行东方科技园建设。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的议案》（详细情况请见

公司同期发布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２２－

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关于子公司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对子公司出资方式的议案》、《关

于控股子公司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议案》，详见公司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

在公司变更出资方式的过程中，公司未能与东方科技的另一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

公司就公司以无形资产出资等关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公司变更对东方科技出资方式，

并以东方科技为平台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方案无法实施。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终止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烟台高新区购置土地的议案》，另

行设立全资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购置烟台高新区的土地，继续进行东方科

技园建设。

该宗土地面积约为

２２０

亩，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土地购置金额大

约

５５００

万元，购买程序为政府相关部门拟定土地供应方案，？ 政府相关部门在媒体上发布土

地公开出让公告，土地竞买者在公告期限内报名、缴纳竞买保证金，同时提供竞买人身份证明

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根据竞买报名和资格审查情况确定土地竞买方式， 资格审查合格的

竞买人三家以下采取挂牌方式出让，三家以上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出让，签订成交确认书和土

地出让合同 ，土地出让活动结束后，签订成交确认书，根据土地成交确认书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此购置土地事项将跟据业务的进展情况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股票名称：东方电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思顿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５

万元。公司持股

３０％

，威思顿公司的管理层及员工持股

７０％

。威思顿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多，

股权较为分散。公司委派的董事占其董事会成员的过半数，具有实际控制权。

２０１１

年因业务发

展较快，威思顿公司出现资金缺口。 为促进威思顿公司的发展，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益，降

低公司整体的融资成本，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威思顿公司财务资

助。 其他持股比例为

７０％

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威思顿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其不能

同时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担保。 公司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对威思顿公

司实施借款。 相关借款合同须威思顿公司其他持股比例为

７０％

的股东的股权完成质押登记后

方可实施。

１

、资助方式：现金借款。

２

、资助金额：

３０００

万元资金额度，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００

万，

９

月

１２００

万元，

１０

月

１２００

万元。

３

、资助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

４

、约定清偿方式：全部借款在合同期限内分次按期限归还，还款计划如表所示：

分次还款期 还款金额 分次还款期 还款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００

万元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被资助对象名称：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创业中心

３

、法定代表人：吕志询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５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６

、主营业务：电力计量系统等

７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２２ １１

，

０１４ ２

，

２４８

净利润

１

，

２９１ １０３８ ２７４

总资产

９

，

６６６ １２

，

０６７ １１

，

１７２

净资产

４

，

８３１ ５

，

７９９ ６

，

０７３

应付账款

１

，

３８７ ２

，

４０７ ２

，

７０８

货币资金

１

，

２７５ ３

，

３８１ １

，

８２２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０％ ５１．９４ ４５．６５

８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威思顿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威思顿公司的其他股东中没有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也没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主营电力计量系统， 主要产品为电表，近

年来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业务发展迅速，盈利状况良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因业务发展较

快面临短期资金缺口。 公司决定为其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借款，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为期

６

个月；同时，威思顿公司其余持股

７０％

的股东以其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其不

能同时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担保。 威思顿公司历史信用记录良好， 总资产，

１１

，

１７２

万

元，净资产

６

，

０７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５．６５％

（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公司将通过专款专

用，定期调阅有关文件、账册、凭证和报表，核查物资库存和生产施工等手段控制借款的风险。

如果威思顿公司违反借款合同的约定，公司将停止借款，提前还款或执行质押合同，保障公司

资金的安全。

为威思顿公司提供短期财务资助将有利于推动威思顿公司的快速发展，提高公司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整体的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资助事项的必要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思顿公司”）近年来面临较

好的行业发展环境，业务发展迅速，盈利状况良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为股东创造了良好的

效益。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因业务发展较快、订单较多，威思顿公司面临短期资金缺口。 公司为其提

供财务资助将有效的缓解威思顿公司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促使其抓住市场机遇，快速发展，

同时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二）、资助事项的公允性。

公司为其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期限

６

个月。 同时，

威思顿公司其余持股

７０％

的股东以其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其不能同时按出资比例提供财

务资助的担保。

（三）、合法合规性。

本次财务资助经公司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了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符

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则的要求。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和控制

公司董事会充分考虑到威思顿公司不能及时还款引发的风险问题， 采取了股权质押、专

款专用、定期调阅有关文件、账册、凭证和报表，核查物资库存和生产施工等手段控制借款的

风险，风险控制措施周密可行。

五、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２．２２％

。

六、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对控股子公司出资方式的议案》，公司拟

以自主研发具有知识产权的高压变频省级鉴定技术成果及高压变频技术专利按照评估价值

加现金的方式，与原来投入的土地房产进行等价资产置换，变更对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电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技”）的出资方式，同时变更东方科技的主营业务为高压

变频器生产商和节能服务系统提供商。 在后期变更出资方式的过程中，公司未能与东方科技

的另一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公司就公司以无形资产出资等关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致

使公司变更对东方科技的出资方式的方案无法实施。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终止《关于变更

对控股子公司出资方式的议案》，在烟台高新区投资成立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环保节能公司”），以此为平台发展公司的高压变频器等环保节能业务。 东方环保

节能公司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独家出资，持有

１００％

股权。

（

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议题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３

）本次投资不够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出资方式

公司出资方式以无形资产（高压变频器三项实用新型专利）评估价值及现金出资。

现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无形资产 （单元串联型高压变频器单元控制器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３４４４．６

；主控制器装置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３４５０．１

；利用低压技术进行高压变频器预

充电电路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３４５７．３

）账面价值

４２３．２９

万元（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评估价值

正在评估中，公司将在后续报告中披露详细信息。 前述无形资产没有设定担保等其他财产权

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

２

）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东方环保节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高低压变频器、无功补偿装置及其它节能产品、技术和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环保专用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自动化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通信电源、智能开关、通信系列产品的开发及销

售；高低压电气设备及系统的设计、安装、施工和服务。 （以工商局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高压变频技术是目前节能减排的一项主流技术， 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节能环保产

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场需求，预计今后每年的需求会持续成两位数的增长。 目

前，公司高压变频业务自

２００８

年研发生产以来已陆续投入水泥制造、火力发电、石油化工、市

政供水系统等多领域运行，节电率均优于设定目标值，取得了市场和用户的认可。

三、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成立东方环保节能公司从事高压变频器、无功补偿装置等环保节能产业，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构建更宽广的业务发展平台，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27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法定代表人

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8

日收到控股股东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

记的通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法定代表人由奚正平变更为张平祥。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9

日

股票代码：

000783

股票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3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8

月

8

日，《理财周报》刊发并被各网站转载的标题为《长江证券被指股东内讧不断

东方证券为上市割肉》的文章，其涉及公司传闻的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传闻（

1

）：长江证券现有董事会成员

7

名。

传闻（

2

）：长江证券董事长胡运钊先生非公司股东委派，而是作为湖北省政府的代表来

行使股东权利。

传闻（

3

）：长江证券原董事、总裁李格平卸任公司职务的原因系与现任董事长胡运钊先

生不和。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不属实。 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

11

人。

传闻（

2

）不属实。 公司董事长胡运钊先生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推

荐董事。

传闻（

3

）不属实。 公司原董事、总裁李格平先生卸任公司职务系公司董事会换届。 目前，

李格平先生已履新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

三、必要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

ST

梅雁 公告编号：

2011-016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600868

， 证券简称：

ST

梅雁） 于

2011

年

8

月

4

日、

2011

年

8

月

5

日、

2011

年

8

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且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15%

，根据有关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本公司开展了相关核实工作。 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实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并得到回复，到目前为止并在预见的三个月之内，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 包括但不限

于涉及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到目前为止并在预见的三个月之内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 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涉及非公开发行、 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发给控股股东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征询函

;

2

、公司控股股东回函。

3

、实际控制人声明。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2011-11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045

号文核准，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23.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35,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3,235,000.00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1,765,000.00

元，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6,935,000.00

元，现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共计为人民币

998,700,000.00

元。

为了规范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与东方证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劵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及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下管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相关协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

、公司募集资金开设专户存款选择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专户账号：

393559065011

； 该账户仅用于公司汽车轻量化、节能用塑料件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公司汽车轻量化、节能用塑料件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置换资金，若

公司汽车轻量化、节能用塑料件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出现闲置情况时，则按相关规定 ，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可作流动补充资金使用，除此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账户存储金额为

524,520,000.00

元。

2

、公司募集资金开设专户存款选择银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专户账号：

294056001018010147087

；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公司工

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置换资金， 若公司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出现闲置情况时，则按相关规定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可作流动补充资金使用，除此外，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存储金额为：

49,850,000.00

元。

3

、公司部分超募集资金开设专户存款选择银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专户

账号：

7334110182400028436

；该账户仅用于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

户存储金额为

120,000,000.00

元。

4

、公司部分超募集资金开设专户存款选择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专户账号：

1211022029200032189

；该账户仅用于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存储金额为

164,330,000.00

元。

5

、公司部分超募集资金开设专户存款选择银行为：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下管支行；专户

账号：

201000083348770

；该账户仅用于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存

储金额为

140,000,000.00

元。

二、协议相关条款

1

、 公司与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

、东方证劵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东方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上述银行应当配合东方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东方证劵每季度

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公司授权东方证劵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魏浣忠、马云涛可以随时到上述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上述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方证劵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4

、上述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方证劵。上述银行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上述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方证劵，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6

、东方证劵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东方证劵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同时按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 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方证劵出具对账单或向东方证劵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东方证劵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8

、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东方证劵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1-011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8

日，本公司接股东韩文铭电话通知：因借款纠纷，本公司股东詹少林、郭炳亨、

彭春明、 叶华文四人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56.6371

万股、

929.5816

万股、

653.1015

万股、

601.1748

万股共计

2640.495

万股转让给韩文铭，并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截止

2011

年

8

月

5

日，本公司股东韩文铭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640.495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66%

，为公司第四大股东。 该股东持股简式权益报告书将于近期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8

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600525

公告编号：

201103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0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426,088,043

股，占公司总股本

863,510,112

股的

49.34%

，其中，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423,058,6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9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数

3,029,3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

。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赞成票

426,028,3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6,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具体如下：

（

1

）发行方式；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2

）发行股票种类；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3

）每股面值；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4

）发行数量；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5

）发行对象；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6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7

）锁定期安排；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9

）上市地点；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10

）未分配利润安排；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

11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赞成票

425,578,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50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

。

3

、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

赞成票

425,401,3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683,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赞成票

425,401,3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683,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赞成票

425,404,7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683,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票

425,401,3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

；反对票

3,4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票

683,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配售股份解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７

号 文）核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其中网下

发 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０％

，网 上发行

６

，

４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８０％

。

公司 首次发行

Ａ

股 前总股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 股。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公司

Ａ

股首次发行中网下配售的

１

，

６００

万股

３

个月锁定期已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市流通，占总股份的

５％

， 配售对象共计

３１

家。

本次网下配售的

１

，

６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权结构变动表

单位：万股

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１

、

法人股

１８０００ ０ １８０００

２

、

境内自然人股

６０００ ０ ６０００

３

、

网下配售股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０

小计

２５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４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 一一年八月八日

附：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网下配售股份解禁名单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１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６０

，

６９８

２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６０６

，

９８０

３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１８２

，

０９４

４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９

，

７７２

５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１

，

１７６

６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１

，

１６８

７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５

，

５８４

８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２８

，

３７６

９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９７１

，

１６８

１０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６０

，

６９８

１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７２８

，

３７６

１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２０６

，

３７３

１３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１

，

１６８

１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２３０

，

６５２

１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多元产业企业年金计划

１２１

，

３９６

１６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９７１

，

１６８

１７

联华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４９

，

１６５

１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３６４

，

１８８

１９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４

，

１８８

２０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６６７

，

６７８

２１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金丝猴证券投资

．

瑞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７１

，

１６８

２２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八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７１

，

１６８

２３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瑞新

（

一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７１

，

１６８

２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金航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０

，

６９８

２５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新股申购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期

１２１

，

３９６

２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交通控股系统企业年金计划

１２１

，

３９６

２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贵宾

１

号主题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１

，

３９６

２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１２１

，

３９６

２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１２１

，

３９６

３０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５

，

５８４

３１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１

，

１６８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1-04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了深圳市园新纺

织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具体详见公司

2011-037

、

2011-038

号公告），现公司与深圳市园新纺织

有限公司原股东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约完毕，并已办理完成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

公司工商变更登记。

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136

号文山楼

5

楼

504

之一

法定代表人：刘恺祥

注册资本（万元）：

1200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24

日

营业期限：自

2001

年

7

月

24

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24

日止

营业执照号：

440301104577826

股东情况：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亚太集团

"

，持有本公司股份

143,075,328

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5%

，）的

来函， 亚太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用于贷款担保，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8

日。上述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亚太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3,8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9%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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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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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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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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